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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说，“官
邸制”是一种官员的住房制度。它既是中国
官员福利住房的一种传统，也是西方国家目
前多采用的官员住房制度。在国外，一定级
别官员的官邸和私邸是严格区别的。私邸
是官员跟老百姓一样在市场上购买的私人
财产，官邸只能在任职期间居住，个人没有
产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官邸
制”在世界上是有先例的，主要是对于政府
官员建立官邸，当其不再任职后，应该通过
市场化来解决住宅问题。

有资料显示，从2008年开始媒体频频
曝光官员住房腐败的问题，凸显出干部住房
监管制度缺失的问题。同时，由于市场与权
力的结合，以权谋房的现象普遍，从而造成
大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和住房腐败。

汪玉凯教授说，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
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
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
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而且经常出现每新
来一任官员，就要搞一个大院的情况，这也
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另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
卖，其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
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
再卖出，其收益就成为个人资产。汪玉凯

说：“因在不同地区、部门任职，当前出现了
一些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现象，实行官邸制可
以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说，在制
度建立过程中，要考虑到三个先决条件。首
先要明确的是，这个制度的实行范围仅限于
掌权的、重要职位的官员，比如县级、市级、
省级的一把手，其他公务员住房通过市场
化、货币化或其他方式安置，不在此制度考
虑范围内；其次，大家要对这项制度达成共
识，没有认识上的一致，就没有制度上的执
行；第三，该制度即便是推广，也不会是大范
围的，先从试点开始，有了成熟良好的效果
后，再扩大范围实施。

对于这个推广试点，从制度设计完善性
上讲，县级带头推行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级
的领导人最容易出现以权谋房的情况，也容
易导致与百姓之间的隔膜，所以要从问题发
生的地方开始改革。其次，从代价的角度来
讲，不能立刻从最高层建立这样的制度。在
县级摸索出成功的经验后，再市级、省级地逐
级向上推广。中国的很多改革需要从上到下
地推行，而官邸制则需要自下往上推动。

虽然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实行官邸制的
详细制度建设的规划，但是西方国家已有
多年的实践经验，其完善的制度设计也能
借鉴。

最终要将职位和住房相挂钩，谁在这个
职位上，谁就享受同等级别的待遇，这要在
政策中明确表达出来，形成“铁打的房子流
水的官”的制度。

但需要说明的是，官邸制并不是一个万
能的制度，它不能解决所有出现的官员住房
问题，只能解决重要职位官员在任期间的住
房问题，减少官员占多套住房的情况。

此外，它的有效运作还要配套措施来协
助。官邸制解决了在任官员的住房问题，一
旦卸任了，住房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设计
补偿制度，无论是市场化还是货币化的补
偿，让退下来的官员也能有合适的住所，他
们住得安心，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姜明安说，如果实行官邸制，就意味着新任
领导就任时，要求原来的老领导搬出居住住
址。在现实操作上可能会有困难。因此，实
行官邸制，必须规范化，否则操作起来会有
困难。而且现实操作时，还涉及到如何交
接，交接过渡时间设定为多久等等。当然，
如果真的下决心，当其成为制度之后，像英
国首相官邸，首相离任即搬出官邸这样的规
定是可以在国内成为现实的。 （据新华社）

11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详
细解读了全会《决定》中关于反腐的7条
创新。

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
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
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
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
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
的责任追究制度。

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
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
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
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
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
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
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
组织部门为主。

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
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
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
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
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
覆盖。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
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
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
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
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
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
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
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
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
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
文风。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
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
楼堂馆所建设。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
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
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
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
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
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
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
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
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
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
系人谋取私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
风。 （据新华社）

探索实行官邸制，防住房腐败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

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
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
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改革新举措】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
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变迁：劳动教养制度是从前苏联引进
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
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
对不能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予
以劳动教养。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
养问题的决定》，为劳教制度提供了法律依
据。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
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直至1979年，劳教没有明确的期限，一
些人被劳教长达20多年。1979年11月29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
规定》，明确劳教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
身自由长达1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
但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
嫖娼的决定》等。以上法律使更多的人员相
继被纳入劳教的对象范畴。

争论：劳教制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有其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劳

教制度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声。从
2004年开始，有不少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
要求取消劳教制度。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也相继呼吁废除劳教。

反对者认为，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
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
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犯
罪分子受到的惩罚更严重。举例说，被法院
认定犯罪的，有可能免予处罚、判缓刑、管
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1年以下。但是，没
有犯罪的公民，却可以不经法院判决，由公
安就决定给予劳教处罚。

学者们还提出，劳教制度有法理缺陷。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
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
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
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
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在现实中，劳教制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
冲击，这一情况到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后
变得更为突出。而近几年，重庆任建宇被劳
教案、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案，更加
剧了社会各界对劳教制度的批评。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各级法院要积极配合劳
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
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延伸
审判职能。这被外界看做是一个与劳教制

度相关的重要表态。

劳教制度被废止后，目前尚在劳教的人
应该如何处理，是就地解除劳教，还是需等待
此前作出的劳教决定期满？对于社会上客观
存在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群体，是否还
有更合理的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北京市律协
刑诉法委员会副主任、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青松透露，目前正在制定的《违法行为矫治
法》可能将填补劳教制度的空白。

“已经被劳教的人应该怎么处理，确实
还没有定论。如果按照一般的法律原则，旧
法废止后，依照原有法律进行的裁决是继续
有效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劳教人员有可能
还要等待劳教期满才能重归社会。”张青松
对记者说，“劳教制度是在1957年，第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后开始正式执
行的，因此它的正式废除还要由全国人大来
作出。相信在全国人大出台的正式废除劳
教制度的文件中，会对目前正在被劳教的人
何去何从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当然，劳教
制度与一般法律还是有区别的，因此是否会
按照一般法律原则来处置还不得而知。”

（据新华社）

看
点

什么是官邸制？
官员官邸在任居住但无产权

为何实行官邸制？
抑制资产流失，预防住房腐败

如何推行官邸制？
要考虑3个先决条件

最好自下往上，由县级试点

和职位挂钩，可设计卸任补偿

现实操作上，需考虑交接细节

废止劳动教养
健全社区矫正

在我国已经存在 58 年的劳动教养
制度，将寿终正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
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
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改革新举措】

关注焦点

现有劳教人员应该如何处理？

打造7把
反腐利剑

1、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2、强化纪委上级对下级的领导

3、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

4、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

5、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6、不准多处占用住房

7、防止领导干部为亲属谋利


